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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校依據專科學校法及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置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校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教師法第十四條

第一款至第六款除外)、停聘、不續聘及延長服務等事項。 

二、評審有關教師之教學、研究發明、專門著作、服務貢獻、升等及

教授休假研究等事項。 

三、評審有關教師參加國內外進修事項。 

四、關於教師資遣原因認定之審查事項。 

五、評議教師違反教師法所訂教師應負之義務。 

六、其他依法令應行審(評)議之事項。 

第 三 條 本會委員由下列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教務主任、宜蘭分部主任、學生事務主任、全

人教育中心主任、科主任。任期自擔任職務起至任期

期滿而卸除。 

二、選任委員：由各科選未兼行政職務之助理教授級以上教師或年資

至少二年以上資深講師一名，各科教師人數二十人以

上者，得增推選一名。未達法定人數時，由校長遴聘未



兼行政職務助理教授級以上教師擔任。任期為一年，連

選得連任。 

三、未兼任行政或董事之委員不得低於全部委員二分之一。 

四、任一性別委員不得低於三分之一。 

五、本會委員不得同時擔任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委員。 

第 四 條 本會置候補選任委員每科一人，候補委員產生依第三條規定推選之，

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本會開會時，當然委員及選任委員如連續兩次無故未出席，經本會認

定通過，應解除其職務；本會委員出缺時，由該單位候補委員遞補

之。 

第 五 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人事室主任兼

任。開會時主任委員因事不能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

理。 

第 六 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開會時應有

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議決事項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但如有教師法相關規定情事者，依教師法相關規定辦理。 

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委託他人代理；遇有關委員本人或其配偶及三

親等以內親屬提會評審事項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主席得

經本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迴避之委員在表決該事項時，不計入出席

及決議人數。 

審理升等案不得有低階高審之情形，出席及行使表決權之委員均以具

審議資格之委員數為準，若具審議資格委員人數不足3人時，得聘請

校內外專家學者組成該次教評會委員參與審查。 

第 七 條 有關教師聘任、升等、停聘、解聘、不續聘、延長服務、資遣原因認

定及其它依法令應予審議之事項，各科教評會議所做之決議與法規顯

然不合或顯有不當時，本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更之。 

第 八 條 審查有關教師解聘、停聘、不續聘、資遣原因認定、違反教師法規定

之義務及聘約之評議事項時，除有行政程序法第103條列舉得不給予

陳述意見機會之情形外，應讓當事人有陳述意見機會。基於調查事實

及證據之必要性，得以書面通知審查事項之相關人員列席陳述意見

(第一次陳述意見以7日前通知為原則)，通知書中應記載詢問目的、

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或提書面說明及不到場所生之效果。 

前項審查事項之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得依學校規定申請閱覽、抄

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料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律上利益有

必要者為限。 

學校對前項之申請，除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外，不得拒絕︰ 

一、本會決議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二、涉及公務機密者。 

三、涉及個人隱私者。 

四、有侵害第三人權利之虞者。 



五、有嚴重妨礙教學、行政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無保密必要之部分，仍應准許閱覽。 

本會審查事項之當事人就第一項資料或卷宗內容關於自身之記載有錯

誤者，得檢具事實證明，請求更正。 

第 九 條 教師對其權益有重大影響處分如認為違法或不當，得於知悉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 十 條 教師升等資格審查，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建立嚴謹之外審制度，並

尊重專業判斷，不得有低階高審情形及以不記名投票方式作籠統之表

決。由非專業人士組成之委員會，除就名額、年資、教學成果等因素

予以斟酌外，不應對申請人之專業學術能力予以多數決作成決定。 

第 十一 條 教評會對教師解聘、不續聘、停聘之決議案，如於決議作成之日起

一個月內發現決議內容明顯違背法令、或情勢變遷或有新資料發現

致原決議案確有重加審議之必要時，得由教評會委員提起復議，經

議決該案之會次出席委員五分之一以上附議，始得重啟決議程序。  

復議動議經否決後，對同一決議案，不得再為復議之動議。  

重啟決議程序之案件，其決議仍應依教師法所定各該審議事項審議

通過之出席及表決人數比例。 

第 十二 條 本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單位及人員列席報告或說明。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